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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6/2021_2022__E5_9B_BD_

E5_8A_A1_E9_99_A2_E5_c36_326863.htm （一九八三年四月五

日） 台湾同胞到深圳、珠海、汕头、厦门四个经济特区投资

兴办工农业项目，除享受经济特区现有全部优惠待遇外，再

给予下列特别优惠：一、台湾同胞在经济特区兴办的独资企

业、合资企业或合作经营企业，凡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，从

获利年度起，第一至第四年免征企业所得税，第五至第九年

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。二、上列企业使用进口原材料、零配

件、元器件生产的产品，凡属国内市场有销路又需要进口的

，或者投资者提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的，允许有百分之三十

的产品内销。内销产品要按国家规定的渠道销售，并照章征

税或补税。三、上列企业建设期间和投产后五年内，免征土

地使用费。 台湾同胞到珠海、汕头、厦门三市投资改造旧市

区的老企业，其产品只要是以出口为目标的，除按国家原规

定的进口生产资料免征关税，企业所得税减按百分之十五征

收外，还可享受上述特别优惠。 以上办法也适用于台湾同胞

到海南岛投资兴办的企业。 考虑到台湾当局至今仍坚持阻止

台湾同胞与大陆开展经济贸易，因此对来大陆投资的台湾同

胞应当保密。有关台湾同胞投资项目的协议、合同和执行情

况，请广东、福建两省主管部门报告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

办公室和国务院办公厅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